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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283次會議紀錄 

時  間：99 年 12 月 9 日 (星期四 )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營建署 6樓 601會議室 

主  席：江主任委員宜樺          簡委員太郎 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條規定，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記錄：龍非池、林漢彬、廖文弘 

高聿棻、劉皓寧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282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 282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討論事項： 

第 1 案：討論「嘉義縣馬稠後工業區後期開發細部計畫書」案同意展

延申請期限案 

決議： 

關於「嘉義縣馬稠後工業區後期開發細部計畫書」得否依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開發計畫專編第 2 點第 2 項但書規定

由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延長提出期限部分，既經作業單位簽報核

示該點規定之期限屬於「保留廢止權」，爰本部 88 年 12 月 31 日

同意馬稠後工業區開發計畫既未經廢止，依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

規定該處分效力繼續存在，應仍得有上開但書規定之適用，另經

嘉義縣政府補充說明該縣為國內人口外移最嚴重地區，馬稠後工

業區之開發有助增加該縣當地之就業機會、改善人口外移問題，

可帶動該縣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且就目前招商調查結果顯示已

有許多廠商表達投資設廠意願等…理由，基於地方發展決心與積

極招商之努力，本委員會同意嘉義縣馬稠後工業區後期開發細部

計畫自本次會議召開日後二年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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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審議「新訂員林（萬年、新崙雅地區）都市計畫」案 

決議： 

員林鎮公所自 94 年 12 月申請本新訂都市計畫案，惟於本部區委

會歷次專案小組審議過程中，申請單位已做數次調整與補充，但

支持本案成立的理由仍然不足，包括 1.產業需求不明確；2.依區域

計畫城鄉發展優先順序，檢討本案擬訂時程之指導；3.區位未與原

都市計畫連結，無法產生都市機能互補作用；4.現階段農地利用政

策宜審慎評估等等，故本案不同意申請新訂都市計畫。 

 
第 3 案：審議「龍潭科技工業園區解除工業區編定並變更土地使用分

區-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為資源型土地使用分區」案 

決議： 

一、本案係申請人（桃園縣政府）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工業區廢止編定，因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爰由設施型

土地使用分區（工業區）檢討變更為資源型土地使用分區（山坡

地保育區及一般農業區），案經會議列席陳情人葉秀梅君、范雲

讚君、順鈺興有限公司（441-1 等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邱增標

君（41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等說明其與達裕公司之糾紛及異議，

惟經濟部工業局補充說明本案工業區廢止編定之辦理確實符合

其主管工業區廢止編定程序規定（包括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等），並經該局說明本案面積僅 4.8039公頃未達工業區 5公頃最

小面積門檻，且本案土地零星分布無法單獨成為工業區。以上經

委員會討論通過，請申請人辦理後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程

序。 

二、另有關本案申請書所載土地相關資料，例如地段、地號及面積等

等，請桃園縣政府再確實依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結

論負責檢核確認。 

三、以上意見請申請人於 3 個月內依作業須知製作圖、清冊等文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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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本部核備函。 

 

第 4案：審議臺中縣政府報請所轄「和平鄉博愛段 1085 地號等 66 筆

土地第 1 次劃定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劃定為山坡地

保育區，編定為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及交通用地）」核備案 
決議： 

一、 本案目前辦理使用地編定之依據，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於民國 79 年所辦理之山坡地查定結果，與現今之時空背景

差異甚大，故請土地管理機關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向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提出重新辦理查定之申請後，重新辦理查定

作業。 

二、 另有關配合查定結果辦理使用地編定部分之規定，請本部配合變

更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加強土地使用管制政策，檢討製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三、 本案退回台中縣政府，俟上述二項工作完成後再議。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 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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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討論案第 3案-審議「龍潭科技工業園區解除工業區編定並變更土地使

用分區-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為資源型土地使用分區」案發言要點 

 

一、 陳情人 1： 

（一） 本人與順裕興公司老闆於 96 年取得土地，並與達裕公司共同

申請擴大開發計畫，申請流程與中台通公司相同。向工業局申

請設廠、向縣府都發局申請，也獲同意，並與達裕公司共同向

工業局申請開發計畫，工業局第 1 次會議也同意，皆有案可

查。但剛好達裕公司與新竹科學園區間土地買賣，本申請案就

被擱置，達裕公司在沒有我們的同意下，就將開發計畫申請案

撤案。我們當年用工業區價格買地，所以損失慘重，在工業區

解編過程中，一再陳情；達裕公司曾說要跟我們買回土地，但

也沒有。 

（二） 希望政府能夠考量我們建廠需要，將本土地與科學園區合併，

或者，不要將此土地變為農業區，我們是開機械工廠的、不會

務農，我們的土地實有嚴重損失。 

二、 陳情人 2：我們的土地原來照規定程序申請，並且在工業區解編

前就提出申請，今天因為達裕公司將其土地賣給科學園區，故申

請工業區廢止編定，就把我們的擴大開發計畫撤案，達裕公司造

成我們的權益損失。 

三、 陳情人 3： 

（一） 我們曾就工業區廢止編定，要求達裕公司以我們當年購地原價

加利息買回，但達裕公司表示我們並非當年向其購地交易的

人，拒絕我們的要求。我們在 83年 11月 19日與達裕公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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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當時代表人為陳景宏先生，他拿著達裕公司的土地所有權

狀與我們簽約，我們也支付頭期款 300萬元。但從土地異動登

記資料看，達裕公司在 85 年先將土地移轉給陳景宏先生，再

移轉給我們，所以達裕公司說我們不是他們當年交易的對象、

不買回土地；但達裕公司拖這麼久才移轉土地所有權給我們，

達裕公司誠信很有問題。 

（二） 達裕公司當時在辦理工業區解編，也未知會土地所有權人，他

說有寄存證信函，只是表面文章，第 1次開會通知是桃園縣政

府發的，我們有出席會議；其他開會通知是達裕公司發的，地

主有沒有收到，都是他們說的，沒有依據，達裕公司表示有郵

寄存證信函給我們這些地主，我們是有收到，但所以沒表示意

見，是因電洽該公司詢問，該公司表示存證信函只是例行公

事，是否參加都無所謂。 

（三） 土地現況已經填土方、不能耕作，如果將工業區廢編、變更為

農牧用地，怎麼耕種？且本土地從民國 60 年到現在都不曾編

為農牧用地。 

（四） 如果工業區要廢編，達裕公司應以我們購地價格加利息買回這

些土地。 

四、 主席：土地現況作何使用、現況是否有工廠？ 

五、 陳情人 3：還沒使用，達裕公司開發過、填過土。 

六、 黃隆仁都市計畫技師： 

（一） 該土地現況為草地、應可耕作。 

（二） 至於請達裕公司買回土地乙節，請達裕公司說明。 

（三） 441-1等 4筆土地在南側，土地曾經整地，但沒有任何設施。 

七、 達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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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41地號地主係向中台通公司購地，但因不是中台通公司，有

關工業區開發計畫無法繼受，必須重新提出開發計畫申請，故

尚無法興建工廠。 

（二） 407-1 及 418 地號地主說是向達裕公司購地，因公司人員異

動，無法詳細瞭解當時售地情形，但從土地所有權狀登記情

形，公司係於 85年將土地賣給陳景宏，陳先生再於 86年將土

地賣給邱先生等。 

（三） 至於 441-1 地主確曾請本公司協助申請開發，但本公司將其

（陳情人葉秀梅等）委託申請之『龍潭科技工業園區開發計畫

變更計畫書』案撤案時，亦口頭告知土地所有權人，地主並非

全然不知情；考量大局，本公司確曾考量買回該等土地，但是

因為價錢太高雙方無共識。 

八、 陳情人 3：當初簽約時，是陳景宏先生拿達裕公司的權狀與我們

簽約，契約書日期是 83年 12 月 19 日，當時陳景宏先生是達裕

公司的顧問。為何拖延這麼久才移轉土地所有權，請問達裕公司

作何解釋？ 

九、 主席：事涉達裕公司與地主間之私權糾紛，區域計畫委員會無法

裁判，今日審查會議是配合工業區解編、土地是否變更等問題。 

十、 經濟部工業局： 

（一） 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23 條第 5 項有關工業區廢止編定程序

之規定，龍潭科技工業園區申請廢止編定經審查相關書件及程

序皆符合規定，經濟部於 97年 10月 31日審查同意全區廢止

編定，並於 97年 11月 5日核定，納入新竹科學園區部份已經

辦理第 1次公告，其餘部分（本案基地）待土地變更案核定後

辦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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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23 條第 6 項規定，有關工業區之廢止

編定，應予投資開發工業區之公民營事業、土地所有權人、興

辦工業人及區內各使用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本案達裕公司業依

規定邀集廠商召開說明會議、針對土地所有權人寄送存證信

函，確實做到法規規定事項。另外，申請期間有所有權異動情

形，工業局也請桃園縣政府協助，針對提出異議的所有權人，

予其陳述意見的機會。 

（三） 本案基地係將龍潭科技工業園區廢止編定，部份規劃為新竹科

學園區龍潭基地外，剩餘的土地依規定檢討變更為原分區及用

地。考量剩餘土地未達促產條例規定之 5公頃規模，且土地零

星，符合工業區廢止編定的規定。 

十一、 委員 1： 

（一） 本案陳情人土地是否確實位於廢止編定之龍潭科技工業園區

範圍內？陳情人所有土地是否屬已經公告廢止工業區編定範

圍內？ 

（二） 本案陳情人之土地由工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其土地價

值滑落，是否有價值補償機制？ 

十二、 經濟部工業局：是在範圍內，但尚未公告。 

十三、 桃園縣政府：在每年公告現值調整時，工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確

實價格不同。但依現有法規，尚無補償機制。 

十四、 委員 2： 

（一） 達裕公司辦理第 2次工業區廢止編訂之說明會，為何沒有邀請

陳情人，請釐清。 

（二） 本案地主並未申請工業區廢編，是工業局主動判斷是否需要解

編，非陳情人。故工業區解編是否具有合理性？請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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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是，本案因為分區變更，導致土地價格不同。依行政程序法

第 126條規定「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者，對受益人因

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本

案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應有補償機制，請縣政府及經濟部工業局

說明。 

十五、 經濟部工業局： 

（一） 達裕公司提出申請時，業檢附召開說明會議相關資料、及針對

（按謄本寄送）找不到的土地所有權人，所寄之存證信函影

本，符合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23條第 6項之程序規定。 

（二） 本案 4.8公頃土地，有關工業區編定廢止程序，僅餘公告程序

未完成，待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公告。 

十六、 桃園縣政府：本案係配合工業局廢止編定，辦理分區變更作業，

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非都市土地變更相關規定，尚無補償

機制。 

十七、 陳情人 2： 

（一） 工業用地之地價稅較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為高，從買地到現

在，政府每年向我們徵收 4、5 萬元以上的地價稅，誰給予補

償？ 

（二） 達裕公司表示將陳情人葉秀梅委託申請之『龍潭科技工業園區

開發計畫變更    計畫書』案撤案時，曾口頭告知土地所有權

人，但其實，根本沒有告知我們。直到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行政程序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才知道，是達裕公司主動撤件、

並非縣府退件，我們申請開發計畫沒有過是達裕公司的問題。 

十八、 主席：達裕公司申請工業區廢止編定，但是土地所有權是別人

的，可以把別人的土地解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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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經濟部工業局： 

（一） 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23 條，並非只有土地所有權人可以

申請開發或廢止編定，所以，達裕公司可以興辦事業人申請，

也才會規定應予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 另達裕公司申請開發計畫時，並未購買範圍內所有的土地；本

案基地並未納入開發計畫範圍，才會維持現狀。 

二十、 桃園縣政府：會議資料第 96 頁，61 年工業區核定面積為 70

公頃，並非 82.6334 公頃；第 97 頁，工業區廢止編定 258 筆

土地，計 77.9359公頃。 

二十一、 委員 3： 

（一） 同情本案陳情人對法律不了解的處境。 

（二） 但以本案基地形狀零星且面積未達 5公頃，尚不符工業局相關

工業區開發之規定，陳情人所陳述事件係當事人與達裕公司在

民法上的糾紛，仍需自行解決，建議本案原則通過。 

二十二、 委員 1： 

（一） 同意本案變更，陳情人與達裕公司之間問題，建議陳情人提起

民事訴訟。 

（二） 依行政程序法，本案土地變更案導致土地所有權人之損失，且

本案地主繳交工業區地價稅多年，應予補償，縣政府應提出後

續補償作法。 

二十三、 桃園縣政府：本案係陳情人與達裕公司間的爭執，縣政府尚

無法據以補償，且縣府財政實在困難。 

二十四、 主席：二者地價差多少？ 

二十五、 桃園縣政府：沒有查核。 

二十六、 主席：委員提供的是良心建議，但尚無法令依據，且並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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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的權責。 

二十七、 綜合計畫組：本案雖涉土地所有權人與達裕公司的私權糾

紛，但地主當年購地時為工業區土地，現在政府以行政作為

將其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有信賴保護的問題。爾後陳情人如

提起訴訟，對象應為桃園縣政府；且依促產條例，本案後續

將由縣政府辦理工業區廢止編定之公告，縣府雖說無法補償

地主損失，但地主可向行政機關提起訴願。 

二十八、 主席：本案原則通過。 

二十九、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書面意見）： 

經查本案係屬新竹科學園區龍潭基地外之用地，非屬本局計

畫範圍，本局無意見。另龍潭基地購地案已遭監察院糾正，

本局亦不可能也無法將毗鄰用地納入園區用地範圍。 

 


